沈阳市水务局 沈阳市财政局 沈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《沈阳市市属灌区小型农村水利项目“先建后补”实施细则》的通知的政策解读

形成过程

   按照《辽宁省水利厅 辽宁省财政厅 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<辽宁省小型农村水利项目“先建后补”操作指南>的通知》（辽水合〔2020〕9号）要求，为做好我市市属灌区小型农村水利项目“先建后补”工作，市水务局等四部门制定了《沈阳市市属灌区小型农村水利项目“先建后补”实施细则》
主要内容

为加强我市小型农村水利设施建设，充分调动灌区实施小型农村水利项目的积极性，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辽宁省小型农村水利项目“先建后补”操作指南》（辽水合〔2020〕9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本实施细则所称小型农村水利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项目”），是指利用中央、省级财政水利发展资金，不须招标直接采取“先建后补”方式建设的项目。项目具体包括：灌区建设与节水改造、水源（拦河坝、引水堰闸等）、灌溉渠系工程及配套建筑物、排水工程（排水泵站、排水沟道及配套建筑物等）、田间配套工程（必要的机耕道路、生产桥等）、量测水设施等。项目建设总投资额度在20万元至400万元人民币之间，其中重要设备、材料等货物的采购，单项合同估算价不得超过200万元人民币。省以上补助资金不得超过实际总投资的80%，其余资金由市级财政承担。
具体要求

各区、县（市）应在项目申报前，参照《辽宁省小型农田水利项目“先建后补”改革试点工作操作指南（试行）》及本实施细则，制定出台适用于本地区的相关实施细则，并报市水务局备案。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